鸡公山管理区2016年部门财政决算公开的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部门决算公开工作，根据《预算法》、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2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【2014】）45号）和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河南省预算公开操作规程>的通知》（豫财预【2016】296号）、《信阳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16年市直部门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信财库【2017】3号）等文件规定，鸡公山管理区2016年部门财政决算公开说明如下。
1、关于预算执行情况，鸡公山管理区2016年预算收入（财政拨款）总额10001万元。2016年年终决算支出总额10001万元（按照支出经济功能分类，其中：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20万元；2、公共安全支出30万元；3、教育支出1426万元；4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294万元；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13万元；6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72万元；7、节能环保支出1036万元；8、城乡社区支出414万元；9、农林水支出1026万元；10、交通运输支出396万元；11、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5万元；12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41万元；13、住房保障支出420万元；14、其他支出8万元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关于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，①、鸡公山管理区2016年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安排；②、鸡公山管理区2016年公务接待费用60万元（区机关不含李家寨镇及两个办事处）；③、鸡公山管理区2016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0万元。
3、关于机关运行支出情况，鸡公山管理区2016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873万元，比2015年1798万元增加75万元。增长4%。
